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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拓开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有

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公告 

 

 

恒拓开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公司”)于 2020 年

6月 12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，

根据《恒拓开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(以下简称《公司章程》)、

《恒拓开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

本着谨慎的原则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

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一、 对于《关于确认西藏智航交通科技有限公司对于智能航空系统

有限公司三年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议案》发表的独立意见 

依据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》约定，2017 年承诺净利润不低于

人民币 415 万元，智能航空 2017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

润为 468.92 万元。据此，2017 年西藏智航对于智能航空的业绩承诺

完成。 

依据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》约定，2018 年承诺净利润不低于

人民币 790 万元，智能航空 2018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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润为 904.74 万元。据此，2018 年西藏智航对于智能航空的业绩承诺

完成。 

依据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》约定，2019 年承诺净利润不低于

人民币 1,120 万元，智能航空 2019 年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

利润为 1,204.04 万元。据此，2019 年西藏智航对于智能航空的业绩

承诺完成。 

我们认为该事项符合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审议程序的规定，符合

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侵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和情形。 

我们一致同意上述议案，并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 

 

恒拓开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：袁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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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6月 16 日 

 


